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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 言 

本文件按照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

起草。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专利的责任。 

本文件由吕梁市农业农村局提出并监督实施。 

本文件由吕梁市农业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吕梁市农业农村局(吕梁市蚕桑果树工作站) 。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樊红婧、王玲珍、刘媛林、李静、李慧、王晋斐、薛宝峰、吕艳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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柴胡旱作种植技术规程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旱作柴胡种植的术语和定义、产地环境、种植技术、病虫害防治、采收、储存、生产

档案等内容。 

本文件适用于吕梁市旱作柴胡的种植。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

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

文件。 

GB 3095 环境空气质量标准 

GB/T 8321 农药合理使用准则（所有部分） 

GB/T 15063 复合肥料 

GB/T 25246 畜禽粪便还田技术规程 

NY/T 496 肥料合理使用准则 通则 

NY/T 525 有机肥料 

NY/T 1276 农药安全使用规范 总则 

NY/T 1868 肥料合理使用准则 有机肥料 

3 术语和定义 

本文件没有需要界定的术语和定义。 

4 产地环境 

在海拔 700 m～1 500 m，年降水量 450 mm～650 mm，年平均气温 6 ℃～12 ℃的区域，选择远离

城区、工矿区、交通主干线、工业、生活垃圾等污染源，土层深厚，结构疏松，腐殖质丰富的土壤。环

境质量应符合 GB 3095二类的规定。 

5 种植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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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 选地整地 

选择土层深厚、排水良好、背风向阳、富含有机质的砂壤土。前茬作物选禾本科植物为佳。深耕 30 

cm以上。 

5.2 施肥 

每666.7 m
2
施充分腐熟的优质农家肥 2 000 kg以上，或施用商品有机肥 2 000 kg以上，然后旋耕

耙耱。肥料质量应符合 GB/T 15063 、GB/T 25246、NY/T 496、NY/T 525、NY/T 1868要求。 

5.3 种子处理 

选择符合播种的成熟度好、饱满的柴胡种子，播前去净泥土、杂质、草籽，晾晒。 

5.4 播种时间 

6 月中旬至7 月中旬。 

5.5 播种 

5.5.1 直播 

以条播为主，行距 20 cm～25 cm ，每666.7 m
2
播种量为 4.0 kg～5.0 kg，覆薄土 1.0 cm～1.5 cm。 

5.5.2 套作 

主要模式为玉米套种柴胡，玉米生长后期，田间作业完成后，在玉米行间开 1.5 cm～2.0 cm 

浅沟，将种子播入沟内，覆薄土 0.5 cm～1.0 cm。 

5.5.3 田间管理 

5.5.4 中耕除草 

出苗后及时中耕除草，每年 2 次～3 次，除草时间视杂草情况而定。 

5.5.5 排灌水 

雨涝时及时开沟排水。一般不进行灌溉，干旱严重时，有灌溉条件的可及时灌溉，喷灌、滴灌均可，

避免大水漫灌。 

5.5.6 追肥 



DB1411/T 24—2022 

3 

每666.7 m
2
施用商品有机肥 200 kg～300 kg，或复合肥 40 kg分两次追施。施肥时间为 6 月中旬

和 7 月中旬各一次，雨前施肥。使用肥料应符合 GB/T 15063 、GB/T 25246、NY/T 496、NY/T 525、

NY/T 1868要求。  

5.5.7 打顶 

株高 30 cm以上时开始打顶，分 2～3 次进行，留高 25 cm～30 cm。 

6 病虫害防治 

6.1 防治原则 

病虫防治坚持“预防为主、综合防治”的方针，以农业防治为基础，优先使用物理、生物防治。必

要时使用化学防治，农药使用应符合 GB/T 8321、NY/T 1276要求。防治方法可以配合进行。 

6.2 主要病虫害及防治方法 

6.2.1 根腐病 

防治方法：及时排水，拔除病株，用石灰处理病穴。发病初期可选用枯草芽孢杆菌或大蒜素等药剂

灌根。发病较严重时，可选用丙环唑、噁霉灵等药剂灌根。 

6.2.2 锈病、白粉病 

防治方法：合理密植，通风排水，降低土壤湿度。清除病残枯叶，并集中销毁。发病初期可选用枯

草芽孢杆菌、嘧啶核苷类抗菌素或苯甲嘧菌酯、吡唑醚菌酯等药剂喷雾防治。 

6.2.3 蚜虫 

防治方法：清除田间残枝败叶，集中销毁。充分保护和利用天敌，利用黄板诱杀。虫害严重时，可

选用苦参碱、球孢白僵菌或噻虫嗪、吡虫啉等药剂喷雾防治。 

6.2.4 地下害虫 

防治方法：清洁田园，冬耕晒垡，利用杀虫灯诱杀。播种时可选用噻虫嗪、吡虫啉等药剂拌种或辛

硫磷、吡虫啉等药剂拌毒土沟（穴）施。                                                                                                                                                                                                                                                                                                                                                                                                                                                                                                                                                                                                                                                                                                                                                                                                                 

7 采收 

7.1 采收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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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植三年后，于 10 月中旬～11 月上旬，地上部茎叶枯萎后选择晴天采挖。 

7.2 晾晒 

选择卫生、洁净、平整的场地晾晒，柴胡根系含水量≤13 %即可入库。 

8 储存 

储存于清洁、通风、干燥、避光、无异味的仓库中，仓库温度控制在 30 ℃以下，相对湿度 70 %～

75%。产品水分控制在 11%～13%。防止虫蛀，霉变、腐烂等现象出现。 

9 生产档案 

详细记录生产过程中农事活动、投入品使用等信息。 

 

 

 

 

                                                        

 

 

 


